 
福文行政决〔2025〕4号

关于收回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决定书

深圳市立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788073453）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你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获得了由我局审批的企业资质认定支持20万元。经查，你公司在申请资金支持时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不符合《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》第二条第二款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政府补贴资金的规定。依照《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》第二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，我局有权要求你公司退回已经获得的产业资金20万元。
2024年12月12日，我局至你公司注册地址现场核实，发现你公司已不在该地址经营。因你公司无法联系，我局于2024年12月24日在部门官方网站向你公司公告函件，要求你公司将产业资金20万元退回福田区政府。截至2025年6月16日，你公司仍未退回产业资金20万元。
现我局根据《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》《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决定收回你公司未退回的且由我局审批的产业资金20万元。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以下要求退回福田区政府产业资金，并在退款手续办理完成后，将缴款凭证交我局存档：
你公司退回福田区政府产业资金共20万元（户名：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，账号：4000023329200564754，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，并在附注或者说明栏写明“返还产业资金”）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公司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附件：深圳市立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788073453）需返还产业资金清单


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27日

（联系方式：产业发展一科，82918333-2368）


	附件：

	深圳市立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需返还产业资金清单

	序号
	资助类型
	拨款金额（万元）
	拨付时间

	1
	企业资质认定支持
	20
	2019/12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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